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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2012 年，广东省人民政府为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重点

生态功能区所在地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安全，制定了

《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法》，规定“按照国家实施主体功能区规

划的要求并结合我省实际，在现行激励型财政机制的基础上，积极

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不断加大对生态保护的投入力度，通

过转移支付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市）给予适当补偿，增强其提

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有效调动其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促进

我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可持续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2014 年，广东省修订完善《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法》(粤府

办〔2014〕57 号)，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指标考核实施细则》和

《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分配实施细则》，建立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考

核指标体系。2017 年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年初下达资金为

251,800 万元，2018 年清算资金总额为 270,200 万元，其中重点生

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 255,200 万元、禁止开发区补助 15,000 万

元。

（二）项目目标。

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政策的绩效目标：一是推进广东

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进一步完善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二是增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区所在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的能力，充分调动其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三是促进广东省经



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不断提高我省可持续发展水平。

二、主要绩效

通过分析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现场核实和问卷调查等情

况，总体上看，2017 年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政策实施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禁止开发区资金到位、

支出合规性以及政策效果等方面。综合评定“2017 年广东省生态保

护补偿转移支付政策”的绩效得分为 85.5 分，绩效等级为“良”（得

分情况详见附件 1）。

（一）有效提高县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能力。

一是2017年省财政安排生态保护补偿资金27.02亿元，比2016

年增长 15.9%。二是在安排与综合增长率挂钩的协调发展奖上，降

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地方生产总值、上划省“四税”收入权重，较

一般县均低 10 个百分点;同时激励门槛比其他地区(不含少数民族

县)低 4 个百分点。2017 年，省财政安排东江流域地区激励性转移

支付资金 72.96 亿元，增长 13.5%。三是在相关转移支付补助政策

中引入生态保护因素。省财政在测算分配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资金、

中央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等转移支付资金时，对国家和省重点生态

功能区县适用最高档次系数。这些措施，有效提高了国家和省重点

生态功能区县的“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能力。

（二）生态环境保护内在动力得到有效激发。

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有效地补充了各县（市、区）政府财力

缺口，在维持基层政权运转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生态补



偿转移支付资金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障环境安全为目的，其与

生态建设、环境综合治理互为补充、相辅相成。通过实施生态保护

补偿转移支付政策，国家和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保护生态环境的内

在动力得到有效激发，当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变

得更加协调。

（三）生态保护取得初步成效。

2017 年，环保部、财政部在对广东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

了考核后，下发《关于 2017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

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结果的通报》（环办监测函〔2017〕1535 号），

其中广东省的 11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考核结果如下表：

表 2-1 2017 年广东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考核结果

序号 地市名称 县域名称
生态环境

质量变化

生态环境

保护管理

局部自然

生态变化
综合考核结果

1 韶关市 始兴县 0.07 0.94 -0.3 0.71

2 韶关市 仁化县 0.18 0.78 -0.3 0.66

3 韶关市 乳源县 -0.13 0.9 0 0.77

4 韶关市 乐昌市 0.27 0.44 0 0.71

5 韶关市 南雄市 0.17 1 -0.5 0.67

6 梅州市 平远县 0.46 0.6 -0.3 0.76

7 梅州市 蕉岭县 -0.57 0.62 -0.3 -25

8 梅州市 兴宁市 0.39 0.8 -0.5 0.69

9 河源市 龙川县 0.01 0.7 0 0.71

10 河源市 连平县 -0.54 0.55 -0.3 -0.29

11 河源市 和平县 -0.42 0.61 -0.3 -0.11

资料来源：环办监测函〔2017〕1535 号文。

从上表可以看出，广东省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质



量是总体向好发展的，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政策实施取得了较好

效果。

三、存在问题

（一）生态补偿资金的考核办法不够完善。

一是根据《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法》(粤府办〔2014〕57 号)，

生态考核包括横向考核和纵向考核。横向考核是在所有参与考核的

重点生态功能区之间进行比较，纵向考核是将考核地区当年度指标

和上年度指标进行对比。在本办法中，横向考核和纵向考核均是以

当年度考核对象最好的为 100 分，其余进行内插。这种计算方式，

导致考核得分虽然能够反映被考核对象生态保护的效果，但不够直

观，容易出现考核得分都在 80 分以上或者更高，但实际上其纵向

考核指标中的某个或几个单项指标是负增长。在 2017 年度资金清

算中，和平县、连平县、蕉岭县、龙川县、南雄县均存在扣减费用，

但在 2016 年度的考核结果中，蕉岭县得分为 91.77 分，排名第一，

龙川县得分为 90.78 分，排名第三，其余三个县的排名也并不靠后。

二是生态考核指标包括水质保护、大气保护、森林保护、节能减排

等 16 项指标，涉及五个部门，实施的难度较大。

（二）生态补偿资金分布比较零散，缺乏统筹。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

施意见》(粤府办〔2016〕135 号)，其中提出的目标是“到 2020 年，

实现森林、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

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本项目



评价的生态保护补偿资金针对的是禁止开发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

的生态补偿，除此之外，还有针对耕地保护的基本农田保护补偿、

针对生态公益林的补偿等多个单项补偿，这些不同的生态补偿资

金，归口在各个主管部门，资金使用较为分散。同时，由于不同部

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还存在补助对象交叉的现象。生态补偿资金

缺乏系统的统筹整合，集中投入的力度不够，资金使用的效果没有

实现最大化。

（三）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尚未建立。

目前，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主要来源于省财政的投入，其资金来

源比较单一，是一种纵向补偿。由资源保护方和受益方之间直接进

行的横向补偿尚未建立，对生态保护地区的的正向激励尚存在不

足，没有充分调动生态保护地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四）市县对生态补偿的政策的认识存在不足。

现场评价中，部分市县将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同于全部

生态补偿资金，没有将环保、林业、水利、海洋等各领域下达的大

量生态补偿类资金也看作是生态补偿资金的一部分，从而形成广东

省的生态补偿比全国其他地区低的看法。如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其

组成是由省级资金和市县资金共同组成，2017 年省级资金投入是

32 元/亩，这个标准在全国是领先水平，但部分市县基层护林员将

省级补助当作全部补助，以为我省补助远低于其他省份。

四、改进建议

（一）建议对生态保护补偿类资金进行统筹整合。



一是建议在现有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的基础上，通过调整计

算方式，加大财政统筹力度，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的

力度。二是开展对森林、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单项生

态保护补偿类资金的整合工作，进一步协调各主管部门生态保护补

偿资金的投入，资金分配进一步向生态地区倾斜，形成合力，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三是加大县级行政部门对资金使用的自主权，使资

金的使用更贴近县级的实际需求。

（二）建议完善考核方式。

建议完善生态补偿评估体系，综合评判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建

立生态补偿与监测评估体系评价结果及生态整治结果挂钩机制。依

托环保、林业、水利等重点领域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统计的各项环境

指标，健全生态补偿评价指标体系、统计指标体系和信息发布制度，

将生态环境保护评价结果与生态补偿资金实行挂钩，强化考核结果

应用，加大对完成生态保护目标的正向激励力度。

（三）建议开展横向补偿。

横向补偿最大的特点是针对性强、约束性强。补偿提供方在提

供补偿时，有明确的目标，有充足的动力去对受补偿方进行监督。

受补偿方在接受补偿后，明确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如何做才能满

足补偿提供方的要求。这种近似市场行为的方式，对资金的使用、

效果的取得，可能会更有帮助。

2018 年 6 月，广东省环保厅在《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广东省

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223 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粤环函〔2018〕



1028 号）中明确已完成东江流域省内生态补偿实施方案的编制工

作，该方案主要覆盖广州、深圳、韶关、河源、梅州、惠州、东莞

等 7 个地级以上市，内容是开展“以东江流域为试点，探索建立省

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广东省环保厅在《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广东省十三届人大一

次会议第 1709 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粤环函〔2018〕1020 号）中

也说明汕头、梅州、河源、潮州四市河长办共同签订了《共建“最

美家乡河”韩江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也包含了推动建立流域横

向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的内容。

这些均说明横向补偿已经是目前生态补偿的一个重点和热

点，建议加快推进横向补偿，构建纵向补偿和横向补偿相结合的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

附件：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表

2.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附件 1

2017 年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政策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指标

得分

政策
制定
（15）

政策设
立的必
要性
（4）

政策设立的
依据
（2）

政策制定是否符
合国家和广东省
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是否符合
省、市国民经济发
展规划和政府决
策。

1、政策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广东省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得 2分。
2、政策符合相关规定，但必要性与
可行性不够，得 1分。其他情况酌情
扣分。

2



政策设立的
合规性
（2）

政策决策程序是
否科学，论证是否
公开、充分、合理。

1、政策是否按规定经过科学决策程
序、方式，论证过程公开、透明、论
证结果有公示，得 2分。2、政策审
批程序不够科学、规范，论证结果没
有对外公开，得 1分。3、政策审批
程序不规范、缺少必要的环节，论证
结果不公开，得 0分。

2

政策设
立的可
行性
（6）

政策补偿范
围的明确性

（2）

补偿对象的明确
性。

1、政策扶持对象、条件明确，得 2
分。2、政策扶持的对象、条件不够
明确，得 1分。3、政策扶持范围不
清晰、不确定且不合理，得 0分。

2

扶持方式的
科学性
（2）

补偿方式的科学
性。

1、政策扶持方式科学合理，有效，
得 2分。2、政策扶持方式不够科学、
可性行欠缺，得 1分。3、政策扶持
方式不合理、不科学，缺乏可行性，
得 0分。

2

扶持标准的
合理性
（2）

补偿标准的合理
性。

1、政策扶持标准依据充分，符合社
会实际情况，得 2分。
2、政策扶持标准不够合理，标准存
在过高或过低情况，得 1分。3、政
策扶持不合理，脱离广东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情况，得 0分。

2

目标
设定
（5）

目标设置完
整性
（3）

目标设置是否包
含总目标和阶段
性目标，是否包括
预期提供的公共
产品或服务的产
出数量、质量、成
本指标，预期达到
的效果性指标；

1、项目设置的绩效目标包括了产出
的数量、质量、时效性、成本性、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指标，得 3分。
2、项目设置的绩效目标不够全面，
没有全面包括产出的数量、质量、时
效性、成本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等指标，得 2分。3、项目设置的绩
效目标不全面，缺失大部分数量、质
量、时效性、成本性、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等指标，得 0分。

2.5

可衡量性
（2）

资金绩效目标设
置是否量化、是否
包括可衡量的绩
效指标。

1、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
标值予以体现，得 2分。2、绩效指
标清晰，但难以衡量或相关性不够，
得 1分。3、绩效指标不清晰、难以
衡量，得 0分。

2

政策
执行
（35）

预决算
管理
（15）

预算管理规
范性
（3） 生态保护补偿转

移支付资金预决
算管理情况。

将提前年度下达的生态保护补偿转
移支付资金本级年度预算报请同级
人大审议，得 3分；否则，酌情扣分。

2.5

决算管理规
范性
（3）

对于年度执行中追加的生态保护补
偿转移支付资金，列入年度决算报同
级人大审批，得 3分；否则，酌情扣
分。

3



预决算
信息公开
（3）

1.将本级年度预算获同级人大批复
后 20 日内，按规定公开的得 1.5 分；
否则酌情扣分。2.将本级年度决算获
同级人大批复后 20 日内，按规定公
开的得 1.5 分；否则酌情扣分。

2

资金分配的
规范性
（3）

1.资金是否按规定优先安排民生支
出，并主要用于民生支出、运转支出
等，得 2分。2.是否及时办理上级转
移支付资金分配，得 1分。（1）地
级以上市财政部门，省明确安排县补
助标准及金额的资金，市财政在省下
达指标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资金分
配到指定县；省未明确对县补助金额
的，市在收到省下达指标 30 个工作
日内，制定方案分配并拨付资金，得
4分，超出规定时限 30 个工作日内
的，得 2分，超出规定时限 30 个工
作日以上的，得 0分。（2）县级财
政部门，对上级财政在年度执行中下
达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应在收到
指标后 30 个工作日内制定分配方
案，并在规定的时限内支出，得 2分，
超出规定时限 30 个工作日内的，得
1分，超出规定时限 30 个工作日以
上的，得 0分。

3

国家级禁止
开发区资金
到位情况
（3）

1.考核国家禁止开发区保护补偿资
金足额、及时拨付到禁止开发区管理
单位，得 1.5 分。2.国家禁止开发区
保护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禁止开发区
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及运营的，得
1.5 分，否者酌情扣分。

1

资金
管理
（20）

资金到位率
（5）

生态保护补偿转
移支付资金到位
情况

到位率 100%的，得 5分，否则按实
际到位率×5计算。

5

资金支出率
（5）

生态保护补偿转
移支付资金支出
情况。

支出率 100%的，得 5分；<100%的，
按实际到位率×5计算。
支出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
金×100%。

4.5



支出合规性
（10）

生态保护补偿转
移支付资金支出
是否符合相关财
务管理制度和资
金管理办法等规
定。

1.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
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
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
定，得 3分，否则酌情扣分。2.资金
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得 3
分，否则酌情扣分。3.资金符合《一
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用
途，没有违规提高人员经费和公用经
费标准；没有违规提高“三公”经费
标准；没有违规修建楼堂馆所和超标
准装修办公用房；没有违规用于“形
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设；没有
违规用于对企业和个人实行税费减
免或返还等，得 2分，否则酌情扣分。
4.不存在节流、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得 2分，否则酌情扣分

7

政策
效果
（50）

保障
水平
（12）

底线民生支
出保障水平

（4）

各地统筹使用生
态保护补偿转移
支付资金，落实底
线民生政策情况。

1.城乡低保最低标准达标率。城乡低
保最低标准达标率为 100%，得 2分，
否者酌情扣分。2.五保供养水平。本
县供养水平高于所属区域平均供养
水平 10%，得 2分，低于所属区域平
均供养水平 10%的，得 0分。

3

基本民生支
出保障水平

（4）

各地统筹使用生
态保护补偿转移
支付资金，落实国
家和省确定的基
本民生政策目标
情况。

1.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年末常住人口数），2
分。人均支出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
的，得满分。每低于财政收入增长 1
个百分点扣 0.2 分，扣完为止。2.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支出/年末常住人口数），
2分。高于所属区域人均支出 10%的，
得 2分，低于 10%的得 0分。

3.5

运转支出保
障水平
（4）

各地统筹使用生
态保护补偿转移
支付资金，落实政
权运转经费保障
情况。

1.县级人均经费是否达到财政部核
定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保工资”最
低需求标准，达标的，得 2分，不达
标的，按（未达标项数/3）×2计算。
2.县级人均经费是否达到财政部核
定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保运转”最
低需求标准，达标的，得 2分，不达
标的，按（未达标项数/3）×2计算。

4

水源保
护类指
标

（9）

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水质

达标
（3）

反映重点生态功
能区生态环境考
核指标完成情况

本次评价按《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
法》中附件 1中规定的纵向考核办法
进行评价给分。凡是纵向指标好于上
年的，得该指标的满分。纵向指标差
于上年的，按其降低的比例的扣分，
如果降低的比例超过 10%，该指标得
0分。

3

跨行政区域
河流交界断
面水质标率

（3）

2



地表水环境
功能区水质

达标
（3）

3

大气保
护类指
标

（9）

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

比率
（5）

3

可吸入颗粒
物（PM10）/
细颗粒物
（PM2.5）年
均浓
（4）

3

森林保
护类指
标

（9）

森林覆盖率
（3）

3

森林蓄积量
（3）

3

重点林业生
态工程建设
和森林抚育
任务完成
（3）

3

其他
指标
（6）

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排放

量
（2）

1.5

污水处理率
（2）

1.5

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

（2）
1.5

公平性
指标
（5）

重点生态保
护区所在地
政府满意度

（5）

生重点生态保护
区所在地政府对
生态保护补偿资
金实施的满意程
度。

满意率≥80%，得 5分；满意率＜80%，
得分＝（满意率/80%）*2 分。

5

总 分 85.5



附件 2

2017 年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政策

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评价工作组依据既定的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1），

评定“2017 年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政策”的绩效得分为

85.5，绩效等级为“良”。从五个二级指标的评价得分情况来看，

2017 年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政策在预决算管理、国家禁止



开发区资金到位、支出合规性等方面有待加强。

（一）政策制定。

该指标主要从政策设立的必要性、政策设立的可行性、目标设

定三个方面考察政策设立的依据、政策设立的合规性、政策补偿范

围的明确性、扶持方式的科学性、扶持标准的合理性、目标设置完

整性、目标设置可衡量性等，指标分值 15 分，评价得分 13.5 分，

得分率为 90%。

1.政策设立的必要性。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

〔2005〕39 号）要求:“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

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应考虑生态补偿因素，国家和地方

可分别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国家《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也

明确要求改进和完善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开展跨流域生态补偿

试点工作。2016 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

意见》（国办发〔2016〕31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于 2012 年制定了《广

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法》（粤府办〔2012〕35 号），明确了生态保

护补偿的资金筹集和分配方式。2014 年对该办法进行了修订，2016

年出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

施意见》（粤府办〔2016〕135 号），推动中央的政策进一步在本

地落实。该指标拟不扣分。

2.政策设立的合规性。



《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法》由广东省财政厅起草，在制定过

程中，先后征求了省环保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林业厅、省经济信

息化委、省农业厅等相关部门意见，并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政策设立经过科学决策程序，论证过程公开、透明，该指标拟

不扣分。

3.政策补偿范围的明确性。

根据《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法》，本项政策的补偿对象为：

一是《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确定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二

是《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国家禁止开发区；三是《广东省

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其补偿对象

明确、无歧义。该指标拟不扣分。

4.扶持方式的科学性。

生态保护补偿资金采用的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方向主

要是“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基

层政权运转和社会稳定。”资金使用方向与绩效目标之间一致性较

好。该指标拟不扣分。

5.扶持标准的合理性。

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的来源主要是省财政预算安排用于生态保

护补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其分配方式采用的是奖补结合、强

化激励，基础性补偿和激励性补偿两者占比分别为 40%和 60%，并

规定省财政厅根据省级财力实际情况，逐步建立生态保护补偿资金



稳定增长机制。2015 年省财政投入生态保护补偿的资金为 199,800

万元,2016 年为 233,100 万元，2017 年为 270,200 万元。

6.目标设置完整性。

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的“项目目标”中明确表述了生态保护补偿

的绩效目标，其基本涵盖了生态保护补偿设立所希望取得的效果。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项目单位提供的材料中，缺少 2017 年度资金

使用的绩效目标。在查询相关资料后发现，该项资金从设

立起一直未设置年度考核目标。该指标扣 0.5 分。

7.目标设置可衡量性。

《生态环境保护指标考核实施细则》制定了详细的考核指标，

详见下表：

表 2-1 生态环境考核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水质保护类

集中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

跨行政区域河流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率 5%

地表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5%

大气保护类指标
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 10%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10%

森林保护类指标

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水平 10%

森林覆盖率 5%

森林蓄积量 5%

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和森林抚育任务完成率 5%



节能减排类指标

单位 GDP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 5%

单位 GDP 能耗 5%

重点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5%

其他指标

耕地突然质量调查点位达标率 5%

建成区绿地率 5%

污水处理率 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5%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保护指标考核实施细则》。

（二）政策执行。

该指标主要从预算管理规范性、决算管理规范性、预决算信息

公开、资金分配的规范性、国家级禁止开发区资金到位情况、资金

到位率、资金支出率和支出合规性八个方面考核政策执行情况。指

标分值 35 分，评价得分 27.5 分，得分率为 78.57%。

8.预算管理规范性。

本项目资金属于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省财政厅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下达《关于提前下达 2017 年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的通知》（粤

财预〔2016〕468 号），将 2017 年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下达各市县。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市在收到省预下达的资金后，没能在规定

的时间内将资金下达到县（市、区）。如肇庆市在收到省预下达资

金后，2017 年 1 月 5 日才以《关于提前下达 2017 年生态保护补偿

资金的通知》（肇财预〔2016〕138 号）将资金下达到各县（市、

区），超过了《广东省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粤府

办〔2014〕31 号）等规定的时间要求。该指标扣 0.5 分。



9.决算管理规范性。

本指标考核的是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资金列入年度决算报

同级人大审批的执行情况。从项目提供材料来看，生态保护补偿转

移支付资金基本都纳入了年度决算。该指标拟不扣分。

10.预决算信息公开。

按资金管理要求，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资金应在本级年度预

决算获同级人大批复后 20 日内按规定公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是省级资金下达公示手续不完备。如 2015 年、2016 年省级生态

保护补偿资金下达前，省财政厅网站分别以《关于 2015 年生态保

护补偿资金分配情况的通告》、《关于 2016 年生态保护补偿资金

分配结果的通告》进行了公示，但未找到 2017 年度的资金下达公

示文件。二是少数预决算公示时间较晚等问题。如翁源县 2017 年

的预算公示时间为 2017 年 5 月，不符合“在人大审批后 20 个工作

日进行公示”的要求。三是部分地区的公示内容不完整。如翁源县

仅公示了预算报告，没有公示相应的预算表。湛江市的预算公开存

在类似问题。该指标扣 1 分。

11.资金分配的规范性。

该指标总体情况较好。一是本项资金由省按照《广东省生态保

护补偿办法》直接分配到县（市、区），不存在市级的再分配。二

是省在资金下达文件中，均附有上一年度的考核情况表，如《关于

清算下达 2017 年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的通知》（粤财预〔2017〕219

号）下达给肇庆的文件中，就附有《2016 年国家级及省级重点生态



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指标考核情况表》，该表是资金管理文件中激

励性分配的依据。

12.国家级禁止开发区资金到位情况。

本指标主要是考核国家禁止开发区保护补偿资金是否足额、及

时拨付到禁止开发区管理单位、资金是否主要用于禁止开发区的生

态环境保护、修复及运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现场评价中发

现，国家级禁止开发区资金未下达到禁止开发区管理单位徐闻县、

雷州市禁止开发区的资金未下达到禁止开发区管理单位，也未用于

禁止开发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及运营；同样的情况在韶关、云

浮等地也有发生，如韶关市曲江区小坑国家森林公园的 390 万元，

实际用于“新增 11 台专用拖拉机使用，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推进农村清洁工程的实施”；云浮市郁南县大王山国家森林公园的

334 万元，实际用于“对到龄离任村干部和在职村干部参加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进行补助”。二是资金未能及时足额拨付。肇庆市获得

的 2017 年度禁止开发区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共计 1,387 万元（不含

封开、广宁两个财政省直管县），但截止评价基准日尚有 480 万元

未分配。其实际分配金额情况详见表 2-2。

表 2-2 肇庆市 2017 年度国家级禁止开发区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分配情况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省财政下达资金文号

2017 年 下

达给县区、

市 直 单 位

金额

2017 年县

区、市直

单位实际

支出金额

肇庆市水务局 波海湖生态修 粤财预〔2016〕468 号 372 372



复项目资金

肇庆市星湖管理

局

星湖排污电费

及维护费
粤财预〔2016〕468 号 65 64.34

星湖水域伴月

湖补助
粤财预〔2016〕468 号 20 20

高要区财政局

高要区财政局

将资金用于维

持基层政权的

正常运行，确保

高要区全区财

政资金正常运

作。

粤财预〔2016〕468 号 415 415

粤财预〔2017〕219 号 35 35

合计 907 906.34

资料来源：肇庆市自评材料。

从已有材料来看，补偿资金实际下达到禁止开发区并用于生态

环境保护、修复及运营的比例较低，该指标完成情况较差，扣 2 分。

13.资金到位率。

2017 年度资金到位情况良好，详见下表：

表 2-3 2017 年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到位情况表

单位:万元

合计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禁止开发区补助

韶关市 64,559 61,661 2,898

河源市 33,808 33,278 530

梅州市 56,384 54,921 1,463

惠州市 2,034 -- 2,034

江门市 356 -- 356

湛江市 2,076 -- 2,076

茂名市 14,435 14,435 --

肇庆市 27,836 25,764 2,072

清远市 45,217 43,622 1,595

云浮市 334 -- 334

汕头市 580 -- 580



汕尾市 9,553 9,227 326

阳江市 403 -- 403

揭阳市 12,625 12,292 333

合计 270,200 255,200 15,000

资料来源：省财政厅资金清算文件。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7 年度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资金到位情

况良好。该指标拟不扣分。

14.资金支出率。

根据各市自评材料上报的资金使用率，预下达的资金支出情况

较好，基本可以做到 100%支出，清算增加部分资金支出情况相对较

差，基本没有完成支出。国家级禁止开发区的资金支出情况较差，

基本只有 30%的支出率。总体来看，全省资金总的支出率为 89.49%。

该指标扣 0.5 分。

15.支出合规性。

本指标主要考核资金支出是否符合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和资金

管理办法等规定。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材料，资金使用方向、程序

基本合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现场评价中发现部分市县的支出

项目不规范。如乳源县东坪镇政府解决南水湖整治清理工作经费中

有工作餐经费 9,680 元，无人员、单价信息；该镇另支付四个自然

保护区的农户征地补偿款 51.7736 万元由工程单位垫付，支付材料

中无村民签名，征地协议签订后，镇政府从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中以

工程款名义将垫付资金拨付给工程单位，程序不合规。该指标存在

问题较多，扣 3 分。



（三）政策效果。

该指标主要从底线民生支出保障水平、基本民生支出保障水

平、运转支出保障水平、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跨行政区

域河流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率、跨行政区域河流交界断面水质达标

率、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

物（PM2.5）年均浓度、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重点林业生态

工程建设和森林抚育任务完成率、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污水

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重点生态保护区所在地政府满意

度等方面考核政策取得的效果。该指标分值为 50 分，评价得分 43

分，得分率为 86%。

16.底线民生支出保障水平。

根据《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发布 2017 年全省城乡低保最低标准

的通知》（粤民发〔2017〕94 号），本项目所涉及的市、县中，惠

州市属于三类地区，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城镇和农村低保标准均为

680 元；其余的均为四类地区，发放的标准为每人每月城镇和农村

低保标准分别为 580 元、400 元。经查，韶关市民政局 2017 年 9 月

下发《2017 年韶关市城乡低保最低月标准及农村五保供养最低年标

准的通知》（韶民发〔2017〕122 号），其中城镇和农村低保标准

与省持平，并规定“各县（市、区）对未达标的月份按当地政府批

准实施新标准当月的低保、五保名册予以补发，其中，2017 年新保

的低保户、五保户按实际批准月份计补。”其他市均有类似的文件

和规定，发放标准的达标率较好。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据韶关市 2015、2016、2017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韶关市 2015 年城乡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7.4 万人，其中城镇居民 1.5 万人，全年发放保障资金 1.9 亿元。

2016 年城乡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6.5 万人，其中城镇居民 1.2 万

人，全年发放保障资金 1.9 亿元。2017 年城乡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

障 5.5 万人，其中城镇居民 0.7 万人，全年发放保障资金 1.95 亿

元。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低保标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投入的

资金总额没有提高，从而导致被保障的人数在不断减少，总体保障

水平实际在降低。其他市也存在类似问题。该指标扣 1 分。

17.基本民生支出保障水平。

本指标是从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支出两方面考核基本民生支出保障水平完成情况。从各市提供的材

料来看，该指标完成情况较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从一个持续的

时间来看，部分指标，其增长是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如乐昌市 2015

年到 2017 年统计情况，详见下表：

表 2-4 乐昌市 2015-2017 年基本民生保障支出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乐昌市政府网站 2015-2017 年 3 年决算报告。

项目名称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社会保障和就业 万元 40,961 41,052 43179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万元 29,328 33,560 42524

年末户籍人口 万人 51.88 52.99 52.97

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 元 789.5 774.7 815.16

人均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元 563.3 633.3 802.79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6 年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投入是下降

的。2017年与 2016年相比，虽然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增长为5.22%，

但低于韶关市 5.9%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合理。该指标扣 0.5 分。

18.运转支出保障水平。

根据行政单位、公检法单位、其他单位平均人均人员经费以

及行政单位、公检法单位、其他单位平均公用经费等相关指标，运

转支出保障水平符合广东省的标准要求。该指标拟不扣分。

19.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根据 2016 年、2017 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详见表 2-5），

2017 年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同时，对比 2016 年、

2017 年监测结果，可以看出 2017 年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是在变

好的，主要表现在Ⅰ类、Ⅱ级占比的提高和Ⅳ级的消失。

表 2-5 2016 年、2017 年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统计表

行政区 水质级别 2016 年占比 2017 年占比

21 个市及顺德区 79 个集中式

供水监测结果

Ⅰ类 4.3% 5.6%

Ⅱ类 68.6% 72.3%

Ⅲ类 27% 22.1%

Ⅳ类 0.1% --

61 个县及 2个开发区 84 个集中

式供水监测结果

Ⅰ类 6% 12.5%

Ⅱ类 75.4% 66.1%

Ⅲ类 18% 21.4%

Ⅳ类 0.6% --

资料来源：2016 年、2017 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



从上表可以看出，水质达标率情况良好，该指标拟不扣分。

20.跨行政区域河流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率。

全省主要江河水质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 2016

年水质下降的有东江东莞段、东莞运河、佛山水道，南山河和小东

江湛江段；2017 年水质下降的有定南水、新丰江、东江北干流、小

东江茂名段、南山河和石歧河；南山河连续两年水质持续下降。通

过统计 2016 年、2017 年监测结果，详见下表：

表 2-6 2016 年、2017 年跨行政区域河流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率

水质级别 2016 年占比 2017 年占比

Ⅰ类--Ⅱ类 50% 54%

Ⅲ类 28.2% 22.6%

Ⅳ类 8.9% 8.9%

Ⅴ类 4% 4.8%

劣Ⅴ类 8.9% 9.7%

资料来源：2016 年、2017 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

从上表可以看出，一是其没有 100%达标。二是 2017 年与 2016

年相比，不达标的占比在增大。该指标扣 1 分。

21.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根据《2017 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2017 年三个省控湖泊

中，湖光岩湖水水质为Ⅱ类，水质优；西湖水质为Ⅲ类，水质良好，

星湖水质为Ⅳ类，属轻度污染。3 个湖泊均是景观用水，水质均达

到水环境功能区划目标。全省 34 个省控水库水质良好：8 个省控大

型水库中，新丰江水库、流溪河水库、枫树坝水库，白盘珠水库水

质为Ⅰ类，其余 4 个为Ⅱ类到Ⅲ类；26 个中小型水库水质均在Ⅰ类



-Ⅲ类之间，水质优良。该指标拟不扣分。

22.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根据《2017 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2017 年粤东西北 12 个

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在 86.3%-99.2%之间，平均为 93%，较 2016 年

下降 2.2%。韶关市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分

别为 98.14%、94.87%、89.32%，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该

指标扣 2 分。

23.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

2017 年，粤东西北 12 市首要污染物主要为 O3-8h（占首要污染

物比例为 53%），其次是 PM2.5（占 32.7%），其次是 PM10（占 11.5%）。

各指标详细增减情况见下表：

表 2-7 2017 年空气质量各指标变化情况表
指标名称 浓度值(微克/立方米) 与 2016 年比较

SO2 12 --
NO2 23 4.5%
PM10 50 4.2%
PM2.5 32 3.2
O3-8h 144 11.6%

CO（毫克/立方米） 1.2 -14.3%
资料来源：2016 年、2017 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

从上表可以看出，粤东西北 12 个市空气质量指标多数呈现小

幅下降。

韶关市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

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分别为 39/34、44/29、52/38，呈现明显

上升趋势。该指标扣 1 分。



24.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和森林

抚育任务完成率。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2016、2017 年度全省森林

资源保护和发展目标责任制考核结果的通报》，2016 年全省森林面

积达 1.63 亿亩，森林覆盖率达 58.98%，森林蓄积量 5.73 亿立方米；

2017年全省完成造林更新418万亩，建设生态景观林带693.7公里，

新建森林公园 165 个、湿地公园 34 个，认定森林小镇 38 个，绿化

美化村庄 1986 个，森林覆盖率达 59.08%，森林蓄积量 5.83 亿立方

米。

韶关市上述指标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三年完成情况见

下表：

表 2-8 2015-2017 年韶关市森林保护指标分析表

指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森林覆盖率（%） 74.95 75.05 75.05

森林蓄积量（万立方米） 8722.54 8965.82 8966

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和森林抚育任
务完成率（%）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韶关自评材料。

该指标完成情况良好，拟不扣分。

25.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根据现场评价在韶关市收集到的材料，韶关市重点重金属污染

排放量详见下表：

表 2-9 2015-2017 年韶关市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指标分析表



重金属名称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铅 千克 6488.17 26169.33 13480.22

汞 千克 37.94 128.16 127.21

铬 千克 207.5 287.21 176.42

镉 千克 474.66 1026.28 762.11

砷 千克 284.21 1876.33 1619.74

资料来源：韶关自评材料。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5 年到 2016 年，韶关市重点重金属的排

放量大幅增加，汞增加 3.3 倍、铅增加 4 倍、砷增加 6.6 倍，2017

年与 2016 年相比，重点重金属的排放量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但下降趋势并不明显。该指标扣 0.5 分。

26.污水处理率。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各市、县污水处理的数据，详见下

表：

表 2-10 2015、2016、2017 年污水处理率统计表

单位:%

行政区

名称
2015 2016 年 2017 年

行政区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名称

广东 78.51 82.82 85.02 平远县 93.04 99.86 99.06

始兴县 30.1 93.92 90.7 蕉岭县 95.83 98.49 98.59

仁化县 45.05 61.8 35 海丰县 94.48 89.13 87.22

翁源县 50 51.22 100 陆河县 80 80.18 97.21

乳源瑶

族自治

县

36.76 42.78 42.78 龙川县 65.71 85.61 57.25



新丰县 41.84 49.79 79.17 连平县 59.09 90.82 91.71

南澳县 96.14 83.47 100 和平县 75.58 84.47 90.98

徐闻县 100 88.37 64.83 东源县 87.22 91.04 76.24

广宁县 40.37 40.28 98.42 阳山县 86.31 81.66 92.56

封开县 39.72 40.49 21.04

连山壮

族瑶族

自治县

92.96 99.63 93.62

德庆县 86.08 80.67 96.92

连南瑶

族自治

县

90.08 94.85 93.35

博罗县 94.96 91.72 91.76 揭西县 92.47 100 100

惠东县 91.8 91.38 91.39 郁南县 91.4 91.45 88.73

龙门县 90.03 90.23 90.91 大埔县 92.2 99.06 99.48

丰顺县 93.14 99.51 98.05

资料来源：根据公报提供。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2016 年与 2015 年相比，污水处理率下降

的县有 8 个；2017 年与 2016 年相比，污水处理率下降的县有 12 个。

虽然从整体上看，其污水处理率是上升的，但其并不平衡，不少市、

县该指标统计数值下降。该指标扣 0.5 分。

27.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各市、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的

数据，详见下表：

表 2-11 2015-2017 年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统计表

单位:%

行政区

名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行政区

名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广东 74.78 87.63 94.94 平远县 100 100 100

始兴县 82.79 100 100 蕉岭县 99.99 100 100

仁化县 100 -- 89.84 海丰县 -- 85.29 96.56

翁源县 100 100 99.99 陆河县 100 100 99.68

乳源瑶

族自治

县

100 100 98.6 龙川县 100 100 100



新丰县 100 100 100 连平县 -- 88.57 93.26

南澳县 100 100 100 和平县 1.03 87.57 100

徐闻县 100 100 95.94 东源县 100 100 79.28

广宁县 98.25 98.54 100 阳山县 -- -- 99

封开县 95.48 98.14 91

连山壮

族瑶族

自治县

100 100 100

德庆县 100 100 99.92

连南瑶

族自治

县

-- -- 100

博罗县 100 100 100 揭西县 100 100 100

惠东县 100 100 100 郁南县 100 100 100

龙门县 100 100 100 大埔县 100 100 100

丰顺县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省财政厅提供。

广东省三年生活垃圾处理率有明显提高，从 2015 年的 74.78%

提高到 2017 年的 94.94%，但也存在“总体提高、局部下降”的问

题，即 2017 年与 2016 年相比，有 7 个县处理率降低，2017 年与

2015 年相比，有 8 个县处理率降低。该指标扣 0.5 分。

28.满意度。

评价工作组通过实施走访、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向市、县（区）

相关发放调查问卷 30 份，收回有效问卷 30 份。从有效调查问卷情

况看，项目的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与比较满意为 28 份，满意度

为 93.3%。该指标拟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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